
香�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�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，對其
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，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
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
自愿性公告
香�分行零售和私人銀行業務子行化

此乃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自發登載的公告。

本行董事會宣佈，本行計劃通過將其現時經由本行之香�分行�運、構成其香�零售銀
行業務和私人銀行業務的事務、資產和負債移轉到一家本行在香�成立並正申請成為《銀
行業條例》（香�法例第155章）項下持牌銀行的全資附屬公司，從而將本行香�分行的零
售和私人銀行業務子行化。

移轉計劃乃本行集團內部的移轉舉措，此舉將待一項需由香�立法會通過的私人條例草
案（「條例草案」）落實。條例草案中�含了若干與移轉計劃及其效力相關之條文。條例草
案將待完成立法程序後成為香�法例，而移轉計劃將於本行上述附屬公司的董事指定之
日�生效。條例草案以及指定生效日將適時登載於香�政府憲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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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轉計劃生效後，本行香�分行現有的其他業務將保留在香�分行，該分行將繼續作為
香�的持牌銀行�業。

承董事會命
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杜江龍
公司秘書

中國上海
2015年6月24日

於本公告發佈之日，本行董事為牛錫明先生、彭純先生、于亞利女士、胡華庭先生*、王
太銀先生*、劉長順先生*、王冬勝先生*、馬強先生*、雷俊先生*、張玉霞女士*、彼得•
諾蘭先生#、陳志武先生#、蔡耀君先生#、于永順先生#、李健女士#及劉力先生#。

* 非執行董事
# 獨立非執行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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